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原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聖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義務辯護人  盧美如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276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軍原侵訴字第2號），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並判決如

下：

    主      文

甲○○現役軍人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

處有期徒刑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甲○○自民國110年9月7日入伍服役，為現役軍人（嗣於110

    年12月27日退伍離營），其明知代號BA000-A112128號女子

（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及年籍詳卷，下稱A女）係14歲以上

未滿16歲之少女，竟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為性交之

犯意，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其先前位於基隆市○○區○

○路000號8樓之住處，未違反A女意願而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

道之方式，與A女為性交行為1次。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一)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二)證人A女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

(三)被告個人兵籍資料1份。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軍事審

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案發時為現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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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個人兵籍資料1份存卷可參，其被訴刑法第227條第3

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屬陸海空軍刑

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所列之罪，被告行為時又屬現役軍

人，自應依刑事訴訟法審理之，本院依法有審判權。

(二)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

法第227條第3項之現役軍人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

性交罪。公訴意旨漏未記載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有現役軍

人身分，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容有未洽，惟

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本院已就被告所犯變更罪名之

構成要件事實為實質調查（見本院卷第63頁），對被告之防

禦權並未影響，本院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最高法院93年

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又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其所為上開現役軍人犯對於14歲以

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係針對被害人之年齡所設之特

別處罰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但書之規定，即毋庸再適用該條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附

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

滿16歲之少女，對於性智識及性自主能力均未臻成熟，仍與

A女為性交行為，對A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

響，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良好，且告

訴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均稱沒有要提出告訴、請從

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偵卷第21頁及第96頁）；復

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素行、於警

詢及本院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育有1名未成年

子女、業工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4頁）等一切

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至被告辯護人為其辯護主張：審酌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

良好，且A女也表示不提出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

刑、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63

頁、第67頁至第68頁），惟本院審酌被告目前正因公共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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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緩刑付保護管束執行中，且與本案接近時間另犯類似案

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13日以113年基原侵簡字第1號判處有期

徒刑2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

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各1份（見本院卷第7頁至第9頁及第5

7頁）在卷可參，認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無特別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形，故認無再依刑法

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且與刑法第75條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規定不符，亦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

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3

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怡蒨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陸怡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宜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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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

規定處罰。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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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原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聖傑




義務辯護人  盧美如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6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軍原侵訴字第2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現役軍人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甲○○自民國110年9月7日入伍服役，為現役軍人（嗣於110
    年12月27日退伍離營），其明知代號BA000-A112128號女子（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及年籍詳卷，下稱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女，竟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其先前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8樓之住處，未違反A女意願而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與A女為性交行為1次。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一)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二)證人A女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
(三)被告個人兵籍資料1份。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案發時為現役軍人，有個人兵籍資料1份存卷可參，其被訴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所列之罪，被告行為時又屬現役軍人，自應依刑事訴訟法審理之，本院依法有審判權。
(二)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現役軍人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公訴意旨漏未記載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有現役軍人身分，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容有未洽，惟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本院已就被告所犯變更罪名之構成要件事實為實質調查（見本院卷第63頁），對被告之防禦權並未影響，本院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又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其所為上開現役軍人犯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係針對被害人之年齡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即毋庸再適用該條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女，對於性智識及性自主能力均未臻成熟，仍與A女為性交行為，對A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良好，且告訴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均稱沒有要提出告訴、請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偵卷第21頁及第96頁）；復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素行、於警詢及本院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業工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4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至被告辯護人為其辯護主張：審酌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良好，且A女也表示不提出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第67頁至第68頁），惟本院審酌被告目前正因公共危險案件緩刑付保護管束執行中，且與本案接近時間另犯類似案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13日以113年基原侵簡字第1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各1份（見本院卷第7頁至第9頁及第57頁）在卷可參，認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無特別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形，故認無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且與刑法第75條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規定不符，亦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怡蒨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陸怡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宜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
規定處罰。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原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聖傑


義務辯護人  盧美如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276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軍原侵訴字第2號），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並判決如
下：
    主      文
甲○○現役軍人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
有期徒刑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甲○○自民國110年9月7日入伍服役，為現役軍人（嗣於110
    年12月27日退伍離營），其明知代號BA000-A112128號女子
    （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及年籍詳卷，下稱A女）係14歲以上
    未滿16歲之少女，竟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為性交之
    犯意，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其先前位於基隆市○○區○○路0
    00號8樓之住處，未違反A女意願而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
    方式，與A女為性交行為1次。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一)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二)證人A女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
(三)被告個人兵籍資料1份。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
    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軍事審
    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案發時為現役軍
    人，有個人兵籍資料1份存卷可參，其被訴刑法第227條第3
    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屬陸海空軍刑
    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所列之罪，被告行為時又屬現役軍
    人，自應依刑事訴訟法審理之，本院依法有審判權。
(二)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
    法第227條第3項之現役軍人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
    性交罪。公訴意旨漏未記載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有現役軍
    人身分，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容有未洽，惟
    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本院已就被告所犯變更罪名之
    構成要件事實為實質調查（見本院卷第63頁），對被告之防
    禦權並未影響，本院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最高法院93年
    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又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其所為上開現役軍人犯對於14歲以
    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係針對被害人之年齡所設之特
    別處罰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但書之規定，即毋庸再適用該條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附
    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
    滿16歲之少女，對於性智識及性自主能力均未臻成熟，仍與
    A女為性交行為，對A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良好，且告訴
    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均稱沒有要提出告訴、請從輕
    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偵卷第21頁及第96頁）；復兼
    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素行、於警詢
    及本院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
    女、業工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4頁）等一切具
    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至被告辯護人為其辯護主張：審酌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
    良好，且A女也表示不提出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
    刑、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
    、第67頁至第68頁），惟本院審酌被告目前正因公共危險案
    件緩刑付保護管束執行中，且與本案接近時間另犯類似案件
    經本院於113年8月13日以113年基原侵簡字第1號判處有期徒
    刑2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前
    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各1份（見本院卷第7頁至第9頁及第57
    頁）在卷可參，認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無特別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形，故認無再依刑法第59
    條酌減其刑之必要，且與刑法第75條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規定不符，亦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3
    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怡蒨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陸怡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宜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
規定處罰。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軍原侵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聖傑


義務辯護人  盧美如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6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軍原侵訴字第2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現役軍人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甲○○自民國110年9月7日入伍服役，為現役軍人（嗣於110
    年12月27日退伍離營），其明知代號BA000-A112128號女子（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及年籍詳卷，下稱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女，竟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000年00月間某日，在其先前位於基隆市○○區○○路000號8樓之住處，未違反A女意願而以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與A女為性交行為1次。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一)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
(二)證人A女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
(三)被告個人兵籍資料1份。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一、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案發時為現役軍人，有個人兵籍資料1份存卷可參，其被訴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規定所列之罪，被告行為時又屬現役軍人，自應依刑事訴訟法審理之，本院依法有審判權。
(二)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現役軍人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公訴意旨漏未記載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具有現役軍人身分，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容有未洽，惟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本院已就被告所犯變更罪名之構成要件事實為實質調查（見本院卷第63頁），對被告之防禦權並未影響，本院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33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又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其所為上開現役軍人犯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係針對被害人之年齡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即毋庸再適用該條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女，對於性智識及性自主能力均未臻成熟，仍與A女為性交行為，對A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良好，且告訴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期間均稱沒有要提出告訴、請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偵卷第21頁及第96頁）；復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素行、於警詢及本院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業工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4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至被告辯護人為其辯護主張：審酌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良好，且A女也表示不提出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輕量刑，並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63頁、第67頁至第68頁），惟本院審酌被告目前正因公共危險案件緩刑付保護管束執行中，且與本案接近時間另犯類似案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13日以113年基原侵簡字第1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各1份（見本院卷第7頁至第9頁及第57頁）在卷可參，認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無特別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形，故認無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且與刑法第75條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規定不符，亦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怡蒨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陸怡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敘述上訴理由，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宜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7 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
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
規定處罰。



